2023年度规模养殖场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补助资金

发放前公示

一、补助资金名称：

2023年规模养殖场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补助资金

二、补助文件依据：

1、福建省农业农村厅、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福建省深入推进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实施机制改革方案（试行）的通知》（闽农综〔2021〕103号），2、泉州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联合印发《泉州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实施方案（试行）的通知》（泉农综〔2021〕89号）

3、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3年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工作的通知（闽农疫控函〔2023〕46号）

三、补助对象及金额（金额单位：元）：

	序号
	拟补助对象名称
	2023年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补助数量(头）
	补助标准（元/头）
	应发放的补助金额（万元）
	此批次拨付的补助金额（万元）

	1
	晋江紫滨农牧实业有限公司
	6500
	2元/头
	1.3000
	1.3000

	2
	晋江联兴农牧有限公司
	8635
	2元/头
	1.7270
	1.7270

	3
	晋江市建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4096
	2元/头
	0.8192
	0.8192

	 
	(以下空白)

	
	
	
	

	
	合计：
	19231
	2元/头
	3.8462
	3.8462


本期公示为期7天，从2023年9月18日至2023年9月24日止。在公示期内，如对公示项目有异议，可来人、来信、来电向晋江市农业农村局晋江市畜牧兽医站反映[联系电话：0595-85626945；通讯地址：晋江市新华街177号晋江市农业农村局五楼；邮编：362200；双休日暂不受理来人、来电反映]。为便于调查核实，反映情况要实事求是，真实准确，有明确的内容。来信请署名，来电请说明真

实身份及联系电话，我们将做好保密工作。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

2023年9月18日
